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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灭灭““病病油油耗耗子子””光光靠靠公公安安不不够够
既需打断盗油利益链，还需民政、社区协助帮扶

凡是涉嫌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无论什么原因，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审
判。据了解，法院在审理涉油违法犯罪
时，无论嫌疑人身体是否健康，都会根
据案情和所犯罪行的轻重予以公正判
决。

滨海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徐
建军说，从已经破获的涉油违法犯罪
案件中不难发现，凡是涉及尿毒症等
重大疾病患者参与的，大都会有身体
健康的犯罪嫌疑人参与其中，相互结
伙实施犯罪，因此严打团伙中身体健
康的嫌疑人成为公安机关遏制涉油违
法犯罪的举措之一。

以“4·7”特大盗窃原油案为例，
挖地道、焊油罐等成本支出，系身体健
康的主犯盖某和身患尿毒症的韩某等
人共同出资。案件发生后，滨海公安局
经调查取证，将身体健康的主要犯罪
嫌疑人盖某、非法收油点老板高某等
身体健康的人全部抓获，并依法刑事
拘留。

犯罪嫌疑人费尽周折盗窃原油后，
最根本的目的是将原油卖给非法收油点
获取暴利，因此能否通过构建长期有效
举措，加大对非法收油点的治理，从而打
断盗油、运油、收油的链条，成为解决涉
油违法犯罪的根本问题。

据公开信息，当前，山东省公安机
关通过多管齐下严打打孔盗油案件，
并集中组织开展打击打孔盗油违法犯
罪破案会战，全力遏制涉油违法犯罪
活动多发势头。今年前三个月，山东各
级公安机关共破获打孔盗油案件30余
起、非法收购原油案件2起，抓获涉油
违法犯罪嫌疑人20名，打掉犯罪团伙
4个。

“身患重症并且参与刑事犯罪，在东
营地区，滨海公安局辖区的涉油违法犯
罪表现得较为突出，对这部分嫌疑人的
打击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难的问
题。”东营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
许全勇说。

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侦查完
毕后，正常情况下需要向检察院提请逮
捕，待批准逮捕决定作出后再由公诉处
提起公诉。据了解，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
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要在是
否决定批捕前提审犯罪嫌疑人，而提审
前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询问嫌疑人是否
患有重大疾病。如果嫌疑人称患有严重
疾病，检察机关监所处驻所检察室将会
为嫌疑人安排体检，一旦确认符合重大
疾病条件，将会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变
更强制措施。

许全勇清楚地记得，此前，滨海公安
局辖区发生的一起故意杀人案嫌疑人潜
逃多年后，在身患重症无法得到及时救
助的情况下，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当时嫌疑人病情十分严重，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因此滨海公安局将其送医救治，
并向上级请示后为其办理取保候审的强
制措施。”

确认患重症

很难批捕

2012年以来，滨海公安局在侦破的
打孔盗油案件中发现，部分涉油案件中
有尿毒症患者，对于如何对案件中的重
症患者采取强制措施，滨海警方和东营
检方也曾进行专题讨论。

许全勇说，按照刑诉法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
合逮捕条件，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
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
住，而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刑诉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还规定，对被
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但警员有限，需要监视的人又太多，
监视很难做到全方位。因而，一些尿毒症
患者成了惯犯，出现一尿毒症患者3年内
被抓十余次盗油的情况。抓了再放，放了
再抓，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

解决身患重症涉嫌违法犯罪的监管
难问题，仅靠政法机关是无法做到的，这
需要民政、社区等多个
部门通过构建帮扶救助
长效机制，挽救那些身
患重症后实施犯罪的
人，保障他们能够过上
正常生活。

“病油耗子”多

很难全方位监视居住

“病油耗子”难管

健康嫌犯可跑不掉
近日，山东省滨海公安局滨东分局“4·7”特大打孔盗油案件成功告破，一名嫌犯在逃，其余

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破案后，民警本该欣喜，不过到手的嫌犯却成了“烫手山芋”，只因7
名嫌犯中4名身患尿毒症，不能刑拘，警方只得监视居住。但现实中，监视居住很难做到全方位，
公安机关面临困境。

本报记者 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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